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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长合伙创业协议书 

甲方（公司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______________ 

乙方（店长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 签约地点：___________  签订时间：______________ 

 

鉴于条款 

1.甲方拥有________品牌、成熟的供应链体系、人才培育机制及门店运营模式； 

2.乙方具备丰富的门店管理经验和创业意愿，愿意与甲方共同投资开设新店； 

3.双方本着平等互利、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决定共同投资设立合伙门店。 

 

第一条 合伙宗旨 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优势互补、风险共担、利润共享的原则，共同投资设立并运营门店，实现

品牌价值提升与门店盈利增长，同时激励并锁定核心管理人才，推动人才复制与孵化。 

 

第二条 合伙门店概况 

1.门店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简称 “门店”） 

2.经营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3.经营范围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以工商登记为准） 

4.门店控股权：门店的全部股权归甲方所有，乙方不享有门店股权，但享有本协议约定的经营管理

权与分红权。 

 

第三条 出资方式与金额 

1.本门店总投资为人民币 100 万元。 

2.甲方出资人民币 7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70% ，出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品牌授权、供应链支持、人

才输出、运营模式输出等。 

3.乙方出资人民币 3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30% ，出资形式为货币出资，应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前足额缴付至双方指定的共管账户。 

4.双方出资均为门店的专属运营资金，不得挪作他用。 

 

第四条 分工与权责 

（一）甲方权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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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负责门店的整体运营管理，包括但不限于品牌建设、市场营销、供应链整合、人才培训、标准化

模式输出等。 

2.享有对门店重大事项的最终决策权，包括但不限于门店的扩张、收缩、转让、注销等。 

3.为门店提供必要的品牌、系统、供应链等资源支持，确保门店的正常运营。 

（二）乙方权责 

1.全面负责门店的日常经营管理，享有门店日常经营权的 100%，包括人员管理、现场运营、客户服

务、成本控制等。 

2.严格执行甲方制定的品牌标准、运营流程与管理制度，确保门店运营符合甲方规范。 

3.完成本协议约定的管理分红考核指标，包括业绩目标、团队建设、客户满意度、新店长培养、成

本控制等。 

 

第五条 收益分配与亏损承担 

（一）收益分配 

门店的可分配利润，在扣除各项成本、税费及法定公积金后，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分配： 

1.门店收益未达到初始投资 100%（即未收回 100 万元投资）前： 

o 甲方享有可分配利润的 70% （资金分红）。 

o 乙方享有可分配利润的 30% （资金分红）。 

2.门店收益达到初始投资 100% 至 300%（即收回 100 万元至 300 万元）期间： 

o 甲方享有可分配利润的 50% （资金分红）。 

o 乙方享有可分配利润的 50% ，其中 30% 为资金分红， 20% 为管理分红。 

3.门店收益超过初始投资 300%（即收回超过 300 万元）后： 

o 甲方享有可分配利润的 40% （资金分红）。 

o 乙方享有可分配利润的 60% ，其中 30% 为资金分红， 30% 为管理分红。 

管理分红的发放，需以乙方完成本协议约定的管理分红考核指标为前提，具体考核细则由双方另行

签订补充协议。 

（二）亏损承担 

1. 门店运营第一年产生的亏损，由甲方全额兜底承担。 

2. 门店运营第二年及以后产生的亏损，由甲乙双方按照出资比例（甲方 70%、乙方 30%）共同

承担。 

3. 乙方承担的亏损，可从其应得分红中直接抵扣，不足部分需在分红结算后 15 日内以货币形

式补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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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剩余财产分配 

若门店因解散、清算或其他原因终止经营，在依法清偿所有债务后，剩余财产按照甲方 70%、乙方 

30% 的比例进行分配。 

 

第七条 管理分红考核 

乙方的管理分红与以下考核指标挂钩，未达标部分将按比例扣减管理分红：(1)业绩指标：完成门店

年度营收及利润目标。(2)团队建设：打造稳定高效的门店团队，核心岗位流失率控制在约定范围

内。(3)客户满意度：客户投诉率及满意度评分达到甲方标准。(4)新店长培养：按计划培养合格的

新店长，支持门店扩张。(5)成本控制：门店各项运营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。具体考核标准、评分

细则及奖惩方式，由双方另行签订《管理分红考核协议》作为本协议附件。 

 

第八条 合伙期限 

本合伙期限自_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，至_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。期满前 30 日，经双方协商

一致，可续签本协议。 

 

第九条 入伙与退伙 

（一）入伙 

新合伙人入伙，须经甲方书面同意，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。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

等权利，承担同等责任。 

（二）退伙 

1.合伙期限内，乙方不得擅自退伙。确需退伙的，须提前 90 日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，经甲方书面

同意后方可退伙。 

2.乙方退伙时，门店的资产及负债状况由双方共同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，甲方按照审计结果

回购乙方的出资份额，回购价格不高于乙方原始出资额。 

3.若乙方因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、考核指标未达标或给门店造成重大损失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

协议，要求乙方退伙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。 

 

第十条 违约责任 

1.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约定足额缴付出资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未缴出资额的 0.5‰向对方支付违

约金；逾期超过 30 日的，对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全部损失。 

2.乙方未完成管理分红考核指标的，甲方有权按考核细则扣减其管理分红；情节严重的，甲方有权

单方解除本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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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给对方或门店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直接

经济损失、律师费、诉讼费等。 

 

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

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

方均有权向门店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

第十二条 其他 

1.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2.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甲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________      乙方（签字/捺印）：________ 

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      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 
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      日期： ______年_____月____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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